
申請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流程

期程 作業流程 配合單位

學分學程單位
審核

1.學分學程單位審核是否符
合修課規定

2.不符合規定，退回學生
3.審核通過後，即可修習

學生

․學分學程單位
․學生

通過不通過

依各學分學程之
作業時程(約收

件1週內)

收件1後週內

配合各學期選課
時段開放

名單送課務組備查 ․教務處課務
組

備註：
部分跨領域學分學程不需事先申請即可修讀，請依各學分學程規定辦理。

依學分學程規定須另填
紙本申請表者，請逕洽
學程單位

學生選擇欲修讀之學分學程

學生依各學程規定
逕行修課

不需事先申請 需事先申請

學生填寫申請表

1.至教務處首頁→〈跨領域學分學
程〉
2.點選欲修讀之學分學程→〈我要
申請〉→〈立即前往申請〉
3.以帳號密碼進入系統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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